
者对政府财务信息的需求及政府受托责任的动态发展情况，

在编制财务报告时，将相关的财务信息、非财务信息等都作

为财务报告的内容。（3）关于财务信息的质量要求。政府财

务报告提供的财务信息是使用者客观评价政府受托责任、受

托绩效并作出相关决策的重要依据，财务信息的质量高低将

直接影响使用者评价和决策的准确性，所以应当对财务信息

的质量提出相应的要求。政府财务信息质量总体上应做到相

关性、可靠性和可理解性（明晰性），这是会计信息的核心

质量要求。同时还应当遵循客观性、及时性、重大性、可比

性、一贯性等辅助性质量原则。

——改进政府财务报告主体的范围。我们认为，为了使

政府的受托责任特别是财务受托责任能够得到具体的落实，

政府会计应当采用基金会计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政府财

务报告主体。我国政府财务报告主体应按照四个层次来构

建：一级政权的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所属的机构

或单位、各级政府预算安排的专项基金或项目均应作为财务

报告主体。在构建政府财务报告主体时，应当明确哪些组成

单位纳入政府财务报告范围，我们既要借鉴西方的通行做

法，又要考虑到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应按照 “控

制权或所有权”标准予以确认。

——相应增加政府财务报告披露的内容。如前所述，政

府承担的受托责任具有广泛性和动态发展性，财务报告使用

者也具有广泛性，他们对政府财务信息的需求具有多样性。

这就要求政府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应当具有完整性、多样

性。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报告仅提供预算执行情况及结果等

法律方面的受托责任信息，不仅范围狭窄、内容单一，而且

有限的财务信息提供得也比较分散、零乱，并不能全面系统

地反映政府的受托责任。我们认为，应在以下方面加以改

进：（1）全面完整地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为全面完整地反

映政府受托责任，政府财务报告应提供完整的政府财务状况

信息，包括政府的资产、产权（包括或有产权）、负债（包

括或有负债）、净资产等。（2）全面完整地反映政府财务收

支。除全面报告政府预算收支情况外，还应汇总提供政府全

面的财务收支及结余情况的信息。（3）提供政府活动的成本

费用信息。这既是加强政府绩效管理的需要，也是社会公众

评价政府绩效的需要。（4）其他相关信息的披露，如政府代

管公共基金的信息，反映政府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非财务信

息（如借鉴西方的服务努力和成就报告、统计表等做法，提

供包括项目计划及计划达成情况的信息、政策成果的统计对

比信息、环境保护成果信息等）。

——构建全面完整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根据政府承担

广泛的受托责任和财务报告使用者多样化的信息需求，借鉴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公共部门委员会和西方发达国家的通常做

法，构建我国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1）按照一级政权政

府、各级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所属的机构或单位、政府预算

安排的专用预算资金这四个层次的财务报告主体，依此分别

编制和汇总合并基金财务报告、政府机构和单位财务报告、

政府部门财务报告、政府层面财务报告。（2）任何一个财务

报告主体层次的财务报告都有包括主要财务报表、财务报表

附注、基他附表和必要的补充信息等内容，借以全面、系

统、完整地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财务业绩、财务受托责任

的履行情况。

——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从预算会计报告到政府财

务报告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是否有一套与国际惯

例相衔接的、体现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特点和加强公共财务管

理需要的财务报告制度。政府财务报告是政府会计按规定的

程序和方法对政府公共财务活动进行确认、计量和记录的最

终反映，政府财务报告能够全面、完整、真实、可靠地反映

政府的财务状况、财务业绩以及政府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关

键还在于是否有一个会计内容（对象）完整、会计确认基础

科学、计量方法恰当、会计模式符合实际需要的政府会计制

度。所以，我们不仅要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也要建立政

府会计制度。

（《预算管理与会计》2006 年第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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